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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 交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建 議 方 案  

 

為 方 便 及 加 快 處 理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建 議 方 案 ， 以 及 明 確 劃 分 責

任 ， 屋 宇 署 採 用 一 套 系 統 ， 並 行 審 批 建 議 方 案 的 地 盤 平 整 詳 圖 及 結

構 詳 圖 。  

分 開 呈 交  

2 . 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建 議 方 案 可 以 分 為 兩 部 分 及 兩 套 圖 則 呈 交 ：  

第 一 部 分  地 盤 平 整 詳 圖 － 當 中 應 包 括 斜 坡 工 程 及 有 關 渠 務

工 程 的 布 置 圖 及 詳 圖 ， 以 及 擋 土 構 築 物 的 總 平 面

圖 和 尺 寸 圖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， 並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管

理 ）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b b ) 條 。  

第 二 部 分  結 構 詳 圖 － 當 中 應 包 括 擋 土 構 築 物 的 結 構 詳 圖 。  

圖 則 的 擬 備 和 簽 署  

3 .   有 關 的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負 責 統 籌 第 一 部 分 的 擬 備

工 作 和 簽 署 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則 負 責 第 二 部 分 。 為 此 ， 應 參 考 《 建

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1 2 條 所 列 各 有 關 人 士 的 責 任 及 工 作 範 圍 的 細

節 ， 以 及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9 4 附 錄 B 第 4 項

的 內 容 。  

呈 交 程 序  

4 .   如 可 證 明 已 掌 握 土 壤 結 構 的 相 互 作 用 ， 可 以 同 時 呈 交 地 盤 平

整 工 程 建 議 第 一 部 分 及 第 二 部 分 ， 也 可 以 首 先 呈 交 第 一 部 分 ， 然 後

呈 交 第 二 部 分 。 同 樣 也 可 以 提 交 足 夠 數 量 的 整 套 建 議 ， 但 必 須 在 一

套 建 議 上 清 楚 標 明 是 第 一 部 分 及 第 二 部 分 。  

簡 單 呈 交  

5 .  對 於 一 些 簡 單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建 議 ， 不 需 要 分 開 呈 交 ， 可 以

統 一 呈 交 。 下 述 為 一 些 簡 單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建 議 的 樣 例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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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 涉 及 簡 單 擋 土 構 築 物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。  

•   小 型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， 例 如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地 盤 平 整

工 程 。  

•   涉 及 箱 形 暗 渠 及 ／ 或 其 他 排 水 構 築 物 （ 例 如 沉 沙 池 、 集

水 井 和 雨 水 沙 井 ） 的 斜 坡 排 水 系 統 ， 沒 有 涉 及 大 型 擋 土

構 築 物 。  

 

呈 交 圖 則 和 輔 助 資 料 的 數 量  

6 .  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應 確 保 呈 交 足

夠 套 數 的 圖 則 及 必 要 資 料 ， 以 便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共 主 管 當 局 進 行

必 要 磋 商 。 為 此 ， 應 注 意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3 0 、 1 2 1 及 2 9 4 。  

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張 孝 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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